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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前瞻重點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104.11.30  104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研究委員會議通過 

105.01.14  10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03.30  105 學年度第 8 次校院首長會議通過 

106.04.27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4.12  10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04.11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0.03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01.16  董事會第 18 屆第 48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109.02.04  高醫研發處第 1191100382 號函公布 

114.03.12  113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04.24  董事會第 20 屆第 8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114.05.28  高醫研發處第 1141101784 號函公布  

第 1 條 本校為造就在專業領域之國際頂尖研究人才，進行具有高度學術貢獻度之前瞻研

究，以助本校邁入世界頂尖大學，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補助研究計畫類型如下： 

一、個人型計畫：  

(一) 一般個人型：每題計畫需有一位共同主持人，且若計畫主持人為基礎學科

教師，需邀請專任主治醫師或高級以上醫事人員作為計畫共同主持人；反

之亦然。 

(二) 國際雙邊合作計畫：計畫主持人需邀請國外學者作為計畫共同主持人。 

(三) 前二目計畫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每年一百二十萬元為原則。 

二、整合型計畫： 

(一) 研究計畫強調原創性及重要性及各子計畫間彼此之互補性，每一計畫須

有三件(含)以上之子計畫經審查通過，子計畫類型需同時涵蓋基礎及臨床

領域。 

(二) 應有三至四年之研究計畫規劃，惟僅補助第一年，每一題子計畫金額以不

超過一百五十萬元為限。 

三、臨床世代研究型計畫：。 

(一) 為促進具本校特色之臨床世代研究，每一計畫應包含三至五年之研究規

劃，採每年審查，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每年一百萬元為限，最多得連續補助

三年。 

(二) 計畫須同時有本校基礎及臨床學科教師或醫師十人(含)以上之團隊共同

執行，其中並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四十五歲(含)以下或助理教授(含)以下之

年輕教師或醫師。 

第 3 條 前條第一款計畫主持人及第二款計畫總主持人之申請資格限為本校專任教師、附

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專任主治醫師或高級以上醫事人員，且符下列任一項要求者： 

一、 曾獲國內外政府機構之重要學術獎項者。 

二、 曾發表於 Nature、Science 或 Impact Factor 30(含)以上之期刊論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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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五年曾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 Impact Factor 5(含)以上或各領域排名

5%(含)以內之期刊論文二篇或 Impact Factor 10(含)以上之期刊論文一篇者。 

計畫主持人(含子計畫)以執行一件計畫為限。 

第 4 條 申請方式及時間依規定格式和公告時間繳交計畫書至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

研發處)，不符規定均不予受理，計畫執行期間依公告辦理。 

第 5 條 審查重點與方式： 

一、審查重點： 

(一) 計畫主持人近五年之研究成果。 

(二) 計畫內容及初步成果之創新性、前瞻性和國際競爭力。 

(三) 研究方法之新穎和可行性。 

(四) 計畫預期完成之成果及應用性和對學校之學術貢獻。 

二、評分標準： 

(一) 計畫內容佔總成績 70%。 

(二) 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表現佔總成績 30%。 

第 6 條 經費使用及核銷： 

一、經費編列： 

(一) 研究助理或博士後研究員費用。 

(二) 研究設備費。 

(三) 研究業務費：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消耗性器材與藥品費、問卷調查費、

郵電費、印刷費、國際交流費等。 

二、已核准之計畫經費應配合本校會計規定使用，並於計畫執行期滿前核銷完畢。 

三、計畫經費通過後三個月內未使用，視為計畫不執行，由校方全數收回，不得

異議。 

四、計畫執行期間如有人事異動或經費變更等，均須事先填具申請書，報請研發

處核准後，始得變更。 

第 7 條 計畫執行成果稽核及下年度計畫申請資格： 

一、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內，計畫(總)主持人應依規定繳交研究成果報告(五頁以

內含 KPI)至研發處。 

二、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離職，可簽辦計畫轉移至符合資格者。無符合資

格者，計畫經費應繳回。 

三、個人型計畫：獲補助計畫主持人於計畫核定通過起兩年內須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方具新年度研究計畫申請資格： 

(一) 一般個人型： 

1. 計畫主持人以第一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

以上之期刊一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一篇，並於所發表

之論文載明受補助之本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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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中華民國、他國專利一件或技術轉移一件，本校需為專利所有權

人。 

3. 獲一百萬元以上政府單位產學計畫一件。 

(二) 國際雙邊合作計畫： 

1. 計畫主持人以第一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

以上之期刊一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一篇，且國際合作

共同主持人需為共同作者，並於所發表之論文載明受補助之本計畫編

號。 

2. 獲雙邊計畫一件以上。 

四、整合型計畫：獲補助團隊之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核定通過起兩年內對外申請

整合型計畫構想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方得申請新計畫： 

(一) 每一子計畫以第一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以

上之期刊至少一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至少一篇，並於所

發表之論文載明受補助之本計畫編號。 

(二) 對外獲得整合型計畫補助一件。對外申請整合型計畫：如為一般整合型計

畫，其團隊成員需保留二分之一原計畫成員;單一整合型計畫，須為原團

隊參與計畫之主持人。 

(三) 每一子計畫申請中華民國、他國專利一件或技術轉移一件，本校需為專利

所有權人。 

(四) 獲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政府單位產學計畫一件。 

五、臨床世代型研究計畫：計畫開始執行後，每三個月須繳交計畫執行進度報告，

說明臨床生物檢體與醫療資料庫之收集案件數、儲存情況、及利用率等，且

年度目標達成率為申請下一年度計畫之重要參考依據。 

第 8 條 計畫執行及成果稽核由各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另定之，並經其院務會議及本校行

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9 條 前瞻重點研究計畫所需經費由本校、各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各自編列預算支應。 

第 10 條 本辦法每學年度應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滾動式檢討修正。 

第 11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4 

 

高雄醫學大學前瞻重點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11.30  104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研究委員會議通過 

105.01.14  10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03.30  105 學年度第 8 次校院首長會議通過 

106.04.27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4.12  10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04.11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0.03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01.16  董事會第 18 屆第 48 次董事會審議通  

   109.02.04  高醫研發處第 1191100382 號函公布 

   114.03.12  113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04.24  董事會第 20 屆第 8 次董事會審議通 

   114.05.28  高醫研發處第 1141101784 號函公布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同現行條文。 第 1 條  

本校為造就在專業領域之國際頂尖

研究人才，進行具有高度學術貢獻度

之前瞻研究，以助本校邁入世界頂尖

大學，特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 2 條 補助研究計畫類型如下： 

一、個人型計畫：  

(一) 一般個人型：每題計畫需有

一位共同主持人，且若計畫

主持人為基礎學科教師，需

邀請專任主治醫師或高級

以上醫事人員作為計畫共

同主持人；反之亦然。 

(二) 國際雙邊合作計畫：計畫主

持人需邀請國外學者作為

計畫共同主持人。 

(三) 前二目計畫補助金額以不

超過每年一百二十萬元為

原則。 

二、整合型計畫： 

(一) 研究計畫強調原創性及重

要性及各子計畫間彼此之互

補性，每一計畫須有三件

(含)以上之子計畫經審查通

過，子計畫類型需同時涵蓋

基礎及臨床領域。 

(二) 應有三至四年之研究計畫

第 3 條 研究計畫類型： 

一、個人型計畫： 

個人型計畫執行需每年接受評估，並

依評估結果核予下一年度計畫經費

及金額，依研究計畫水準每一計畫平

均每年金額以不超過 120 萬元為原

則。 

每題計畫需有一位共同主持人，且若

計畫主持人為基礎學科教師，需邀請

專任主治醫師或高級以上醫事人員

作為計畫共同主持人；反之亦然。 

 

 

 

二、整合型計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強調原創性及重要

性，及各子計畫間彼此之互補性。每

一整合型計畫必須有三件(含)以上

之子計畫通過才能成立，子計畫類型

需同時涵蓋基礎及臨床領域。 

整合型計畫需規畫三至四年之研究

計畫，惟補助僅補助第一年，每題整

一、現行條文

第3條移至

修正條文

第 2 條。 

二、第2款之個

人型計畫

增加國際

雙邊合作

計畫。 

三、依照實際

辦理情形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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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規劃，惟僅補助第一年，每

一題子計畫金額以不超過

一百五十萬元為限。 

三、臨床世代研究型計畫：。 

(一) 為促進具本校特色之臨床

世代研究，每一計畫應包含

三至五年之研究規劃，採每

年審查，補助金額以不超過

每年一百萬元為限，最多得

連續補助三年。 

    (二)計畫須同時有本校基礎及

臨床學科教師或醫師十人

(含)以上之團隊共同執行，

其中並有三分之一以上為

四十五歲(含)以下或助理教

授(含)以下之年輕教師或醫

師。 

合型子計畫金額以不超過 150 萬元

為原則。 

 

三、臨床世代研究型計畫： 

為促進具本校特色之臨床世代研究，

本計畫以補助收集、儲存、及使用臨

床生物檢體與醫療資訊庫所需之人

事、業務、及設備費為原則。每一計

畫應包含3至5年之研究規劃，採每年

審查，其補助經費以每年100萬元整

為上限，最多得連續補助3年。計畫

須同時有本校基礎及臨床學科教師

或醫師10人(含)以上之團隊共同執

行，其中並有1/3以上為45歲(含)以下

或助理教授(含)以下之年輕教師或

醫師。 

第 3 條  

前條第一款計畫主持人及第二款計

畫總主持人之申請資格限為本校專

任教師、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專任

主治醫師或高級以上醫事人員，且

符下列任一項要求者： 

一、 曾獲國內外政府機構之重要學

術獎項者。 

二、 曾發表於 Nature、Science 或

Impact Factor 30(含)以上之期刊

論文者。 

三、 最近五年曾以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發表 Impact Factor 5(含)以

上或各領域排名 5%(含)以內之

期刊論文二篇或 Impact Factor 

10(含)以上之期刊論文一篇者。 

計畫主持人(含子計畫)以執行一件計

畫為限。 

第 2 條 

申請計畫主持人資格(限個人型及整

合型計畫總主持人)：本校專任教師、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專任主治醫師

或高級以上醫事人員，具下列任一項

要求者。 

一、曾獲國內外政府機構之重要學術

獎項者。 

二、曾發表於 Nature、Science 或

Impact Factor 30(含)以上之期刊

論文者。 

三、最近五年曾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發表 Impact Factor 5(含)以上

或各領域排名 5%(含)以內之期

刊論文二篇或 Impact Factor 

10(含)以上之期刊論文一篇者。 

計畫主持人(含子計畫)以執行一件

計畫為限。 

現行條文第2條

移至修正條文

第 3 條，並作文

字修正。 

第 4 條 

申請方式及時間依規定格式和公告

時間繳交計畫書至本校研究發展處

第 4 條 

申請方式及時間依規定格式和公告

時間繳交計畫書至本校研究發展處，

新增研發處簡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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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以下簡稱研發處)，不符規定均不予

受理，計畫執行期間依公告辦理。 

不符規定均不予受理，計畫執行期間

依公告辦理。 

第 5 條 審查重點與方式： 

一、審查重點： 

(一) 計畫主持人近五年之研究

成果。 

(二) 計畫內容及初步成果之創

新性、前瞻性和國際競爭

力。 

(三) 研究方法之新穎和可行性。 

(四) 計畫預期完成之成果及應

用性和對學校之學術貢獻。 

二、評分標準： 

(一)計畫內容佔總成績 70%。 

    (二)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表現佔

總成績 30%。 

第 5 條 審查重點與方式： 

一、審查重點：計畫主持人近五年之

研究成果，計畫內容以及初步成

果之創新性、前瞻性和國際競爭

力；研究方法之新穎和可行性，

及計畫預期完成之成果和對學

校之學術貢獻。 

二、評分標準： 

(一)計畫內容佔總成績 70%。 

(二)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表現佔總成

績 30%。 

一、 審查重點

敘述調整

為條列式。 

二、 第 1款第 4

目新增計

畫預期完

成之應用

性。 

第 6 條 經費使用及核銷： 

一、經費編列： 

(一) 研究助理或博士後研究員

費用。 

(二) 研究設備費。 

(三) 研究業務費：執行研究計畫

所需之消耗性器材與藥品

費、問卷調查費、郵電費、

印刷費、國際交流費等。 

二、已核准之計畫經費應配合本校

會計規定使用，並於計畫執行期

滿前核銷完畢。 

三、計畫經費通過後三個月內未使

用，視為計畫不執行，由校方全

數收回，不得異議。 

四、計畫執行期間如有人事異動或經

費變更等，均須事先填具申請

書，報請研發處核准後，始得變

更。 

第 6 條 經費使用及核銷： 

一、經費編列： 

(一)研究助理或博士後研究員費

用。 

(二)研究設備費。 

(三)其它研究費用：執行研究計畫

所需之消耗性器材與藥品費、

問卷調查費、郵電費、印刷費

等。 

二、已核准之計畫經費，應配合本校

會計規定使用，並於計畫執行期

滿前核銷完畢。 

三、申請經費通過後三個月內，仍未

使用任何經費者，視為計畫不執

行由校方全數收回，不得異議。 

四、計畫執行期間，如有人事異動或

經費變更等，均須事先填具申請

書，報請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組

核准後始得變更。 

一、 修正 1 款第

3 目經費編

列項目。 

二、 文字修正。 

第 7 條 計畫執行成果稽核及下年度

計畫申請資格： 

一、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內，計畫

第 7 條 計畫執行與成果稽核： 

一、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內，計畫

(總)主持人應依規定繳交研究成

一、符合新年

度申請計

畫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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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總)主持人應依規定繳交研究成

果報告(五頁以內含 KPI)至研發

處。 

二、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離

職，可簽辦計畫轉移至符合資格

者。無符合資格者，計畫經費應

繳回。 

三、個人型計畫：獲補助計畫主持人

於計畫核定通過起兩年內須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方具新年度研

究計畫申請資格： 

(一) 一般個人型： 

1. 計畫主持人以第一或通訊

作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以上之

期刊一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一篇，

並於所發表之論文載明受

補助之本計畫編號。 

2. 申請中華民國、他國專利一

件或技術轉移一件，本校需

為專利所有權人。 

3. 獲一百萬元以上政府單位

產學計畫一件。 

(二) 國際雙邊合作計畫： 

1. 計畫主持人以第一或通訊

作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以上之

期刊一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一篇，

且國際合作共同主持人需

為共同作者，並於所發表之

論文載明受補助之本計畫

編號。 

2. 獲雙邊計畫一件以上。 

四、整合型計畫：獲補助團隊之計畫

主持人須於計畫核定通過起兩

年內對外申請整合型計畫構想

果報告(5 頁以內含 KPI)至研發

處進行稽核其執行成效。 

二、凡計畫主持人在計畫執行期間離

職，可簽辦計畫轉移符合計畫主

持人申請資格之教授或醫師，未

符資格者，計畫經費需予收回。 

 

三、個人型計畫： 

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結案後一年

內以第一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

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

以上之期刊一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一篇，並於

所發表之論文感謝辭中載明受

補助之本計畫編號，方能申請新

年度研究計畫補助。 

獲補助之計畫補助期滿後，需依

上述規定發表原著論文，方具資

格申請新年度研究計畫補助。未

依上述規定者，喪失申請新年度

計畫之資格。 

 

 

 

 

 

 

 

 

 

 

 

 

 

四、整合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於計畫結束後一年內： 

(一)對外申請多年期整合型計畫且

獲通過。 

改為自計

畫核定通

過起兩年

內。 

二、 刪除整合型

計畫每一子

計畫發表原

著論文

Impact 

Factor 10 

(含)以上之

期刊至少

0.5 篇。 

三、 調整計畫成

果稽核項目:

增加專利、

技轉、產學

及國際雙邊

合作計畫績

效指標。 

四、 阿 拉 伯 數

字 修 正 為

國字，其餘

為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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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方得

申請新計畫： 

(一) 每一子計畫以第一或通訊

作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以上之

期刊至少一篇，或各領域

排名 10% (含)以內之期刊

至少一篇，並於所發表之

論文載明受補助之本計畫

編號。 

(二) 對外獲得整合型計畫補助

一件。對外申請整合型計

畫：如為一般整合型計畫，

其團隊成員需保留二分之

一原計畫成員;單一整合

型計畫，須為原團隊參與

計畫之主持人。 

(三) 每一子計畫申請中華民

國、他國專利一件或技術

轉移一件，本校需為專利

所有權人。 

(四) 獲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政府

單位產學計畫一件。 

五、臨床世代型研究計畫：計畫開始

執行後，每三個月須繳交計畫執

行進度報告，說明臨床生物檢體

與醫療資料庫之收集案件數、儲

存情況、及利用率等，且年度目

標達成率為申請下一年度計畫

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或每一子計畫以第一或通訊作

者名義發表原著論文於 Impact 

Factor 5 (含)以上之期刊至少一

篇，或各領域排名 10% (含)以內

之期刊至少一篇，或 Impact 

Factor 10 (含)以上之期刊至少

0.5 篇，並於所發表之論文感謝

辭中載明受補助之本計畫編號。 

獲補助整合型計畫者，於期滿後需符

合上述規定方可申請新年度計畫。若

對外申請整合型計畫但未獲通過者，

可依校外審查委員會意見修正後，再

申請本補助，但以一次為限。 

 

 

 

 

 

 

 

 

 

五、臨床世代型研究計畫： 

計畫開始執行後，每 3 個月須繳交計

畫執行進度報告，說明臨床生物檢體

與醫療資料庫之收集案件數、儲存情

況、及利用率等，且年度目標達成率

為申請下一年度計畫之重要參考依

據。 

第 8 條 

計畫執行及成果稽核由各附屬機構

及相關事業另定之，並經其院務會議

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8 條 

計畫執行及成果稽核由各附屬機構

另定之，並經其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 

新增相關事業。 

第 9 條 

前瞻重點研究計畫所需經費由本校、

各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各自編列預

算支應。 

第 9 條 

前瞻重點研究計畫所需經費由學校

及其附屬機構各自編列預算支應。 

新增相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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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10 條 

本辦法每學年度應配合本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滾動式檢討修正。 

第 10 條 

本辦法每學年度應配合本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做滾動式檢討修正。 

贅字刪除。 

第 11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

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董事會會議

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

時亦同。 

文字修正。 

 

 

 

 

 

 

 

 

 

 

 


